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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州海事局采取多项有力措施
确保自治区50大庆期间水上交通安全
根据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筹备工作会议精神，按照钦州市政府和广西海事局部署，钦州海事局全面布置“迎大庆”水上交通安全检查工作：一、高度重视。成立工作领导小组，以奥运安保工作思路和方法，确保“平安的大庆”工作目标。二、进一步加强渡口渡船的安全监管检查。12月4日下午，钦州海事局联合当地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对我辖区渡口渡船进行督察。重点检查渡船船主、驾驶员、渡口管理人员的培训情况；检查渡口、船舶安全状况；清查“三无”船舶和低质量船舶、非法船舶修造厂点；排查渡船非法载运危险货物、非法载客的违法行为，杜绝自用船、渔船等非法载客行为。三、加强应急值班工作，值班人员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严格执行水上交通突发事件险情报告制度，保证应急预案、人员、设备随时到位，在关键时候发挥关键作用。四、做好重点水域的巡航监管检查工作，维护良好的通航环境和通航秩序。
钦州海事局主持召开辖区航运公司

安全管理工作会议，认真部署船舶“降滞”工作
12月3日，钦州海事局覃政勤副局长主持召开辖区航运公司安全管理工作会议，再次部署船舶“降滞”工作。会议总结了今年9月以来，辖区贯彻落实广西海事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船舶安全检查及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切实加强辖区航运公司的安全管理，船舶“降滞”工作所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根据当前形势提出了避免船舶在外港因安检被滞留的具体措施：一是要求各公司加强船舶配员管理，保证船舶配备足额的船员;二是要求公司加强船舶监督检查，各船舶进港前必须加强对救生、消防、遇险通信等设备的自查。发现问题在进港前及时予以纠正；三是组织船员进行救生、消防演习及主要安全设备的实操训练，防止船员在实操检查中被滞留；四是船舶在外港安检时出现问题要第一时间与公司联系，公司及时向钦州海事局报告，以便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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